专科毕业证明书补办程序
根据《关于使用统一印制毕业证明书的通知》（教学司【1996】8号）和《补办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明书规程》的通知 (鲁教高处函（2004）42号)精神，普通专科毕业生毕业证丢失，可申请补办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明书，具体办理程序如下。

一、毕业证明书是应毕业证书持有者遗失毕业证书后要求开具的、对其原证书所标明的学历状况进行认可的书面证明。毕业证明书由教育部统一印制，作为学历的证明可与毕业证书等同使用。

二、补办毕业证明书的程序和材料要求

1.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包含学生姓名，性别，身份证号，入学年份、专业、毕业年份，丢失原因、申请补办毕业证明书等内容，本人需签字；

2. 有工作单位的，单位人事部门开具证明，包含此人为本单位职工、毕业证书丢失等内容；

3.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；

4.三张小二寸蓝底正面免冠彩色照片；

5.填写《山东省普通高等教育补办毕业证明书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；（见附件）  

三、补充说明

1.鉴于物价部门的新要求（鲁价费发【2011】47号），省厅以后只提供内芯，不再提供证书封皮；根据省教育厅《通知》要求，补办毕业证明书需收取一定费用。
2.毕业证明书只能补办一次，若再次遗失则不再补办。

3.每年5月、12月初集中两次将申请表等材料递交山东省教育厅学生处，经批准，办理毕业证明书。

